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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与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孙成芝商标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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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临民三初字第19号

原告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鲁锦公司）。住址：嘉祥县城西327国道东侧。  

法定代表人张呈瑞，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袁思泉，男，汉族，1962年9月6日生，住上海市。  

被告孙成芝，女，成年，临沂市温州市场五区一号,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杨霞，女，汉族，1978年2月9日生，住临沂市交通技校家属院。  

被告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下称华棉公司）。住址：嘉祥县城西嘉金线路东。  

法定代表人顾克强，经理。  

委托代理人祝军，山东鲁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孙成芝、被告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袁思泉，被告孙成芝的委托代理人杨霞、被告华棉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顾克强及委托代理人祝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鲁锦公司诉称：原告的前身嘉祥县瑞锦民间工艺品厂经申请于1999年12月21日取得第1345914号“鲁锦”注册

商标，有效期为1999年12月21日至2009年12月20日，注册商品为“服装、童装、睡衣裤、汗衫”等。该厂又于2000年申

请并于在2001年11月14日取得第1665032号“图形+LUJIN(鲁锦的拼音)”的注册商标，有效期：2001年11月14日至2011

年11月13日,注册的商品为“纺织织物、棉织品、纺织品、床单”等。嘉祥县瑞锦民间工艺品厂于2001年2月9日经嘉祥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依法更名为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即本案的原告，以上两件商标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

标局核准，将两商标的注册人变更为原告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  

    原告还于1993年4月22日与日本国益久染织研究所合资成立了嘉祥京鲁益久织造有限公司。以上两件商标的所

有人授权该公司使用。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以上两件商标经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具有很强的显著性。由于鲁锦

牌服装、床上用品制作精细、款式新颖、绿色环保，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中国中央电视台二台、四台、七台《走进

曾子故里》、《今日嘉祥》等栏目曾做过多次报道，日本国最大的华文报纸《巨龙新闻》报也做过大量的报道。原告并

于2006年3月被中国“中华老字号”工作委员会接纳为会员单位，经过原告大量的广告宣传和市场推广，“鲁锦”牌产

品已成为山东省纺织行业的一个新亮点。原告和被告在一个城市的同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足千米，经营范围、经营方式

完全一样，被告公司名称中含有原告商号、商标实属不当，不可置疑的是原告在商标和商号上对“鲁锦”有无可争辨的

在先权利，并且原告的“鲁锦”在山东省已成为相关公众熟知的商号和商标。被告公司名称中含有原告的商标和商号给

被告不正当竞争提供了“便利条件”。再者，鲁锦土布、纺织制品都是布，被告在公司名称登记中把“鲁锦”作为行业

登记实属不当，侵犯了原的商标和商号的在先权利。因此，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更改企业名称。  

 



原告在搞市场调查时发现山东临沂温州市场新五区1号销售带有“鲁锦”字样的服装和床上用品等，这些假冒的服

装外包装装璜突出使用了“鲁锦”，销售价格低于原告的售价，给原告造成很大的侵害，构成不正当竞争。后经进一步

调查，在山东临沂温州市场新五区1号销售的假冒“鲁锦”牌服装是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生产的。两被告的侵权行

为，侵犯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判决：1、两被告立即停止

对原告注册商标权的侵权行为；2、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元人民币；3、被告(二)更改公司名称，更改后的公司

名称中不得含有“鲁锦”字样；4、两被告承担原告因调查被告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5、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  

原告为证明其诉求的成立，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原告商号、经营范围和地址等。  

2、原告持有的第“65032和1345914号商标注册证和相应的变更证明，证明原告对“鲁锦”注册商标享有专用权。  

3、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老字号工作委员会于2006年2月颁发给原告的中华老字号会员单位的证书，证明原告生产鲁

锦产品的历史时间并已具备中华老字号的资格。  

4、原告在2006年6月30日《中国知识产权报》第八版刊登的报纸一份，证明原告的知名度、生产历史及规模。  

5、原告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泰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商标注册证，证明原告商

标已进行了国际注册。  

6、原告控股的济宁瑞纺服饰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一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鲁府宁

字2005)3029号一份，证明原告的公司规模。  

7、原告控股的嘉祥京鲁益久织造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一份，证明原告的公司规模。  

8、原告GB/T19001—2000idt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合格证书中英文版本各一份，证明原告企业已具国际

管理水平。  

9、曲工商行处字(2005)第216号和嘉工商处字(2004)第21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两份，证明原告商标受保护的记录。  

10、CCTV经济频道《中国财经报道》光盘一个，证明原告在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记录，证明原告的知名度。  

11、百度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竞价排名服务开通通知》和收款凭证各一份，证明原告形象推广的力度。  

12、搜狐网络公司提供的《合约》和收款凭证各一份，证明原告形象推广的力度。  

3、google网络公司提供的《合同》和收款凭证各一份，证明原告形象推广的力度。  

14、嘉祥县政区图一份，证明原被告地理位置相邻。  

15、嘉祥县人民政府2006年元月15日盖章确认的鲁锦老字号申请书一份，证明鲁锦商标命名的经过。  

16、原告在2006年6月23日《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的严正声明一份，证明原告向侵权人发出过警告。  

17、被告开具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第0196370号收款联一份，证明被告侵权事实的存在。  

18、被告孙成芝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份，证明侵权商品销售地的地址。  

19、被告孙成芝销售的华棉鲁锦商品照片复印件共五页，证明被告侵权事实的存在。  

20、原告调查取证的差旅凭证，证明原告调查取证的经过。  

21、原告与上海佳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签定的《委托调查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打假所花费的合理开支。  

22、原告提供的上海佳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打假调查费用发票一张，(发票号码：14072404)。证明原告为了打

击假冒所花费的正常合理开支。  

23、原告在《济宁日报》刊登的声明，证明原告曾经对被告做出过警告。  

24、原告从被告专卖店购买的侵权商品外包装三套，证明侵权事实存在。  

25、原告持有的第1174620号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及注册商标变更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在第23类上的商标专用权。  

26、著名商标证书，证明原告的“鲁锦”注册商标被山东省工商局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  

被告孙成芝答辩称：答辩人在临沂成衣市场长期经销成衣批发、零售业务，2006年5月28日答辩人到济宁成衣批发

市场进货时，看到鲁锦牌纯棉夏衣，认为款式比较新颖，在临沂未曾见到该款，故在华棉公司的销售部批发了10套到临

沂经销，以探销路。2006年6月份在临沂销售时被原告发现，原告提出该成衣系侵权商品时，答辩人即立该停止了该成

衣的销售，在原告的请求下，答辩人告知该成衣进货渠道及来源。答辩人在此之前并不知道该成衣是侵权商品，其来源

是合法批发而来，故不应承担侵权的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的赔偿请求。  

为证明其答辩理由的成立，孙成芝提供了其在华棉公司购买成衣的收据。  

被告华棉公司辨称：1、原告起诉的事实错误。首先，原告起诉称，“在山东临沂市温州市场五区一号出现了带有

‘鲁锦’的服装和床上用品等，这些假冒的服装外包装装潢突出使用了“鲁锦”，假冒的‘鲁锦’制作粗糙，销售价格

极具欺骗性。在山东临沂市温州市场五区一号销售的假冒‘鲁锦’是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生产的。”，该事实是错误



的，列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二被告是错误的、是不成立的。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是2004年6月28日经工商

机关登记成立并生产、经营“鲁锦”棉布、服装、床单、床罩等合法的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产品达到国家质检部门

认定的国家一级。其次，第一被告孙成芝答辩称，“答辩人在临沂市场长期经销成衣批发零售业务，在2006年5月28日

答辩人到济宁成衣批发市场进货时，看到鲁锦牌纯棉夏衣，批发了10套到临沂经销，”证明了第一被告孙成芝是独立的

经营户，与第二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其销售的鲁锦牌纯棉夏衣不是购买第二被告的。第三，被告生产、经营的“鲁锦”

商品，是“古精纺牌鲁锦”，同时标示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的名称、地址、电话等。与孙成芝所销售的鲁锦牌纯棉夏

衣是不同的两个商品，原告所诉在山东临沂市温州市场五区一号销售的假冒“鲁锦”是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生产的是

虚假的。事实是，第二被告与原告都在济宁市嘉祥县投资建设了“鲁锦”生产厂，第二被告厂名叫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

司，原告厂名叫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第二被告生产的服装叫“古精纺牌”鲁锦服装，原告生产的服装叫“鲁锦

牌”鲁锦服装，两个企业在本地县政府的管理工作排列中，一直都是相邻的；2、原告起诉的法律适用错误。我们认为

原告起诉第一被告人孙成芝销售假冒鲁锦牌鲁锦衣服的商标侵权纠纷和原告起诉第二被告生产鲁锦衣服的商标侵权纠

纷，两个被告主体是独立的、互不认识的，事实不同，行为不相联系，应是两个独立的案件，对这两个独立案件不应合

并审理。依照我国《商标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嘉祥华棉鲁棉有限公司商标纠纷案件的诉

讼请求。  

并提供以下证据以证实其答辩理由的成立：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一份。证明：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是2004年6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120万元，经营范

围是鲁锦棉布、服装、床单、床罩、被罩加工销售。  

    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使用的“鲁

锦商品”商标，一是“古精纺”牌鲁锦，地址是嘉祥县城南汶金线路东，发文日期是2005年5月6日，发文编号是

ZC4523108SL；二是“七彩鲁锦”牌鲁锦，地址是嘉祥县城南汶金线路东，发文日期是2005年5月6日，发文编号是

ZC4523109SL。  

    3、“古精纺”牌鲁锦商标，“七彩鲁锦”牌鲁锦商标。证明：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使用的“鲁锦商品”商

标式样。  

    4、鲁锦服装包装盒。证明：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使用的“鲁锦商品”服装包装式样。  

    5、《鲁西南民间织锦开发工作概况》一份。证明：山东省政府及有关部门，从1985年8月，由李昌安省长在山

东省政府第94次常委会上做出批示，对鲁西南十个县市、三十九人乡镇、六十一个自然村调研后，称民间织锦、土布、

粗布定名为“鲁锦”。  

    6、《中共嘉祥县委办公室文件》嘉办发［2006］37号(及名单、图纸)，嘉祥县县志。证明：“鲁锦”是商品

种类名称，是鲁西南民间织锦工艺生产的土布，及土布类商品称谓。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使用的“鲁锦商品”商标，

生产经营是合法的。  

    7、198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大众日报》，2006年《齐鲁晚报》。证明：自1986年到现在，从国外到

国内，从政府到市场公认鲁锦”是商品种类名称，是鲁西南民间织锦工艺生产的土布，及土布类商品称谓。  

    8、互联网上登录的有关“鲁锦”的生产、经营、展览、介绍、宣传。证明：自1986年到现在，从国外到国

内，从政府到市场公认鲁锦”是商品种类名称，是鲁西南民间织锦工艺生产的土布，及土布类商品称谓。  

经审理查明，原告鲁锦公司的前身嘉祥县瑞锦民间工艺品厂经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于1999年12月21日取得编

号为第1345914号“鲁锦”注册商标，有效期为1999年12月21日至2009年12月20日，该“鲁锦”商标为隶书，核定使用

商品为第25类，具体为“服装、套装、汗衫、制服、茄克（服装）、背心（马甲）、童装、睡衣裤、运动衫、吸汗内

衣”。该厂又于2000年申请并于2001年11月14日取得第1665032号“Lｊ组合图形+LUJIN(鲁锦的拼音)”的注册商标，有

效期为2001年11月14日至2011年11月13日,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4类的“纺织织物、棉织品、纺织品、床单”等。嘉祥县

瑞锦民间工艺品厂于2001年2月9日经嘉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依法更名为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以上两件商标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人变更为原告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  

    原告于1993年4月22日与日本国益久染织研究所合资成立了嘉祥京鲁益久织造有限公司，原告在获得“鲁锦”

注册商标专用权后授权该公司使用，并在中央电视台二台、四台、七台《走进曾子故里》、《今日嘉祥》等栏目做过多

次报道，日本国最大的华文报纸《巨龙新闻》报也做过大量的报道。2006年3月，原告被中国“中华老字号”工作委员

会接纳为会员单位。原告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及长期大量的广告宣传和市场推广，其“鲁锦”牌系列产品，特别是“鲁

锦”牌服装，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2006年11月16日，“鲁锦”被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审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  

2005年12月30日，原告与上海佳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调查协议书》，约定原告支付上海佳为

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调查费用30000元，由上海佳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负责调查原告产品的被侵权情况等。2006



年6月份，上海佳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在市场调查时发现山东临沂温州市场新五区1号销售与其产品相同并带有其注

册商标“鲁锦”字样的服装，该服装的外包装与其生产的产品极其相似，但不是原告的产品，随向经销该服装的被告孙

成芝说明其经销的服装系侵权商品，孙成芝随即将该服装撤换，终止了该服装的销售，并将进货的发票交与原告，向原

告说明了该服装的来源。原告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假冒的“鲁锦”牌服装是被告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生产的，原告

认为被告华棉公司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将原告的“鲁锦”注册商标用在与原告相同的产品上，并低价销售，

致使原告的产品大量滞销，给原告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以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并给原告造成

了经济损失为由，就侵权问题与两被告进行协商，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于2006年7月11日诉至本院。在本院受理后，

被告华棉公司于2006年9月3日就本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06年9月6日依法裁定驳回被告华棉公司对本案管辖权

提出的异议。华棉公司不服，于2006年9月15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0月12

日驳回了被告华棉公司的上诉请求。  

另查明，被告华棉公司是2004年6月28日经嘉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单位住所地与原告在同一街道

上，其产品与原告重合。2005年3月4日，被告华棉公司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古精纺＋拼音字母＋拼音第一

字母的组合体”及“七彩鲁锦＋拼音”的两份商标，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于2005年5月26日就被告华棉公司所申请的两

份商标，向被告华棉公司发出受理通知书，但被告至今未提供该两份商标的注册证书。  

被告华棉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纯棉上衣的包装盒上，印有篆书的“华棉鲁锦”字样，包装袋及宣传册上印有隶书

“鲁锦服饰”的字样，且字体较大，与原告注册商标“鲁锦”的字体相同，明目显眼。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华棉

公司向本院提供的其产品的另一包装盒及包装袋，包装盒上的印制与上述相同，但包装袋上的标识却为“古精纺服

饰”。  

另外，原告提供了此次维权的费用单据共21张，共计人民币33784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庭审中的陈述及产品实物证实，并收录在卷。  

本院认为，原告鲁锦公司的“鲁锦”和“Lｊ组合体图形+LUJIN(鲁锦的拼音)”的注册商标，系经国家工商总局商

标局核定使用在第25类服装等和24类棉织品等商品上使用，在该类产品上原告享有专用权，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

他人不得在其生产和销售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鲁锦”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标识，否则就构成对原告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被告孙成芝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销售带有原告注册商标“鲁锦”的纯棉服装，虽然是在不知道该服装是侵犯

了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况下销售的，但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其侵权行为应停止。又因在原告对其

侵权行为提出时，被告孙成芝即刻停止了侵权服装的销售，并证明该服装是自己合法取得的，且说明了该服装的来源，

故其不应承担侵权的赔偿责任，原告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华棉公司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自己生产和销售的服装系列商品的包装盒及包装袋、宣传册上突出

使用“鲁锦服饰”及“华棉鲁锦”作为商品标识，且“鲁锦”的字体与原告的注册商标“鲁锦”相同，均为隶书体。因

其与原告生产的产品均为服装等纯棉织物，其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鲁锦”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自己

的商品标识，而不用其申请注册的“古精纺”，其行为带有明显的故意，并容易引导相关公众对其生产和销售的商品误

认为是原告的商品而消费，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其在诉讼中虽对侵权行为不认可，但不影响其侵权行

为存在的事实。由于被告华棉公司将印有原告注册商标的服装低价销售，给原告的销售网络带来严重的冲击，致使原告

的销售市场萎缩，销售额下降，给原告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华棉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理由正当，对此本

院予以支持。原告在不能证明被告华棉公司因侵权所得利益，也未提供其因被告侵权所受到的损失的情况下，其要求被

告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过高，其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的企业名称是2001年2月9日经嘉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由成立于90年代的嘉祥县瑞锦民间工艺品厂更

名而来，更名后的原告以其注册商标“鲁锦”作为企业的字号，其全称为“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原告成立后，

对企业的字号及其注册商标“鲁锦”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其注册商标“鲁锦”被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审定为“山东

省著名商标”，2006年2月，原告被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老字号工作委员会接纳为“中华老字号”会员单位，其注册商

标“鲁锦”，“鲁锦”商标和“鲁锦”字号已是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品牌。被告华棉公司是2004年6月28日经嘉祥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其全称为“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字号为“华棉鲁锦”，并在其产品外包装上突出

使用“鲁锦”二字，存有明显的恶意。被告华棉公司在其字号和经营活动中恶意、突出使用“鲁锦”的行为，容易造成

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混淆，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要求被告变更字号，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

理，对此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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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孙成芝、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生产带有原告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鲁锦”文字和L

ｊ组合体图形+LUJIN(鲁锦的拼音)”的注册商标识的“服装”、“棉织品”的侵权行为；  

二、被告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因其侵犯“鲁锦”注册商标

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5万元；  

三、驳回原告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30元（含保全费1020元），由原告嘉祥县鲁锦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被告嘉祥华棉鲁锦有限公司

负担3500元，被告孙成芝负担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天威 

审 判 员 张宜廷 

审 判 员 程士彬 

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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